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函 
 

 

 

受文者：各位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19日 

發文字號：115高建師法字第 20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作業要點、受聘同意書 

主旨：有關「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15年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委託技術服務案

查核人員報名作業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查核人員資格，得複選： 

□：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 

須具有台灣建築中心綠建築標章查核人員資格證明文件或接受綠建築

相關訓練課程並領有結訓證書之建築師。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之第三類至第五類建築設計抽查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五、（三）六層以上至

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四）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

物每十件抽查四件以上。（五）十五層以上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以上。) 

登記建築師開業並執行業務三年(開業證達 3年以上)以上設計人或監造

人業務案件達十件以上或高特考及格經依法任用，並具有三年以上工程

經驗。  

二、檢附本會「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審查作業要點（附件一）及受聘同意

書(附件二)。 

三、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115年 3月 31日（星期二）截止，請於報名截止

日前備妥查核人員資格文件影本、學經歷文件、受聘同意書親簽正本送至

本會，經作業說明會後，以便向工務局核備（以上二項文件請蓋大、小章）。 

四、上開資料文件請以郵寄或親送至本會，恕不受理電子郵件、傳真。 

正本：各位會員 

理事長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號 23樓 

承辦人：陳冠伃 

電話：07-3237248 分機：16 

傳真：07-3224691 

電子信箱：kaa@kaa.org.tw 



【附件一】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專案委託管理

作業要點： 
95.11.17 第十一屆理事會第九次會議通過 

96.09.21 第十一屆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修正通過 

97.06.20 第十一屆理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修正通過 

99.04.16 第十二屆理事會第十四次會議修正通過 

108.03.11 第十五屆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修正通過 

109.03.20 第十五屆理事會第廿五次會議修正通過 

110.06.18 第十六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一、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受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之委託，

辦理「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審查業務。 

二、本審查作業依據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專章」、綠建築設計

技術規範與實例及相關法規內容作為本審查作業之基準，並依本會「社團法

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受理專案委託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由委員會

遴派專案管理人一名推動管理(詳附件一)。 

三、本會會員具有台灣建築中心綠建築標章評定小組成員資格證明文件或曾接

受綠建築相關訓練課程並領有結訓證書之資格者，依個人意願，依照本年

度規定期限，向本會報名參加審查業務，經工務局核備後，始得參與審查，

若該年度報名人數超過工務局要求人數時，除具備「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

心綠建築標章評定小組成員」資格及法規委員會成員乙名得優先列入正取

名單外，其餘期限內繳齊完整資料會員擇期於法規委員會例會或臨時會依

所需人數抽出正、備取人員，備取名單人員作為候補預備人員。 

四、參加審查之會員其同一事務所之建造申請案件，應自行迴避，不得辦理該

案件之審查工作。 

五、每一審查案件，由參加會員二人一組會同辦理，共同執行審查工作。 

六、參加審查之會員，由理事會指定法規委員會，負責辦理抽籤製成正、備取

人員名單輪序表，作為通知審查之順序，輪流完畢後再按原序執行。 

七、本會工作人員於接獲高雄市工務局建管處通知審查業務後，依序通知審查

人員，依排定時間於建管處指定地點進行審查工作。審查人員因故無法參

加該次審查時，得依序通知下一順位審查人員遞補。 

八、每月審查次數以工務局通知次數為原則。 

審查時間自通知當日起，至全部案件審查完竣為止。 



九、案件經審查人員依查核表查核後，應依查核結果於查核總表內判定為符合

規定或不符合規定，不符部分一次通知設計人為原則並製作查核報告書於

通知之次日起算十日內送交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十、案件經審查人員依查核表查核後，若有符合規定但部份數據應更正者，應

由審查人員彙整後，通知設計人於五日內修正報告書內容之部份數據後，

經原審查人員複核通過後，併同查核報告書送交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十一、查核案件經各組審查結果，交本會工作人員彙整後應送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核對以完成查核委託。 

十二、查核案件經各組審查之結果，設計人若提出查核爭議之申請，則由查核

爭議小組處理之。其成員得由審查人員具備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綠建

築標章評定小組成員資格者推派組成，對已完成審查之案件就表格及爭

議部份進行複查，並議決其查核結果。 

十三、為維護本會會譽，本會審查人員發生下列情事者，停止該年度及次年度

的審查工作權，並自候補人員中遞補之： 

(一)無故遲到、缺席或藉故拖延審查工作二次。 

(二)該審查人(二人一組)於當年度審查個案經工務局退回重審二次。 

(三)該審查人(二人一組)於當年度審查個案經工務局確認為審核結果有

誤且不予計價者一次。該組人員應完成本案審查程序，另本案費用

不予請款並支付審查人員。 

十四、審查工作所收取之審查費用，由本會統籌支用之，並依案件之審核性質，

付給審查人及查核爭議小組圖說審查費，其給付細項及金額，由法規委

員會另訂之(詳附表一)。 

十五、本會之審查人員，因審查案件遭受民、刑事訴訟時，訴訟費補助辦法另

訂之。 

十六、本作業要點經法規委員會研擬，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綠建築設計查核案件審查人員審查費用表) 

 
綠建築設計查核案件 

審查項次 費用 備註 

單項 612 單件單項 

多項 1,224 單件兩項以上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受託辦理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專案管理

人執行要點： 

一、 依據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專案委託管理辦

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執行要點。 

二、 專案管理人職責： 

(一) 投標階段： 

1. 專案管理人應統籌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投標工作，包含製作服務建議書

、投標、評選及簽約事宜。 

2. 專案管理人於投標前應詳細檢視契約內容，如契約內容有損公會整體利

益情形，應與委託單位協商並報告公會。 

(二) 履約階段： 

1. 統籌執行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工作內容 

2. 策劃分工分組舉辦專案工作說明會及報告書彙總核對、製作收支分配及

結案。 

3. 專案管理人得視工作洽請本會法規會成員或本專案審查人員 1~2 人成立

專案顧問小組。 

4. 召開查核爭議案件處理會議。 

三、 專案管理人之工作酬金依酬金級距採累進比例計算，分配比例如下表： 

 酬金級距(單位：新台幣) 分配比例 

專案管理人 

0~2,000,000 10% 

2,000,001~5,000,000 8% 

5,000,001以上 6% 

專案顧問小組成員 總酬金 1% 

執行幹事 總酬金 1.2% 

(一) 新台幣 200萬元以下之酬金以 10%為原則。 

(二) 超過新台幣 200萬至 500萬元以下之酬金以 8%為原則。 

(三) 超過新台幣 500萬元之酬金以 6%為原則。 

(四) 每位專案顧問小組工作酬金分配以總酬金之 1%為原則。 

(五) 執行幹事結案獎金以總酬金之 1.2%為原則，若有特殊案件於執行前得報

請專案審查小組調整之。 

(六) 上列工作酬金分配比例不包含執行特殊項目給付之酬金。 

四、 公會行政作業費以總酬金之 15%為原則。 

公會行政作業範圍為稅金、領標、投標、通知、請款、合約書製作印刷及

定稿後之裝訂(不含印刷影印、郵資、加班、交通費等開支)。 

五、 專案管理人、專案顧問小組成員為執行專案計畫、參與有關會議及專案

指派任務時，得依本會會員差旅費支付辦法支給交通費。 



【附件二】 

同     意     書 

 

本人        茲同意受聘擔任社團法人高

雄市建築師公會辦理「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115 年綠建築

設計查核」一職，並恪遵綠建築設計查核作業要點及公

會相關規定。 

 

查核作業項目，得複選。 

□：綠建築設計查核業務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之第三類至第五類建築設計抽查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五、（三）六

層以上至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四）十一層以

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四件以上。（五）十五層以上

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以上。) 

 

             (簽名)                         

 

(蓋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